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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6_91_E2_80_9C_E8_c122_481363.htm 新春伊始，沈阳就发

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1.18特大爆炸抢劫运钞车案。这给全国各

地的公安机关今冬金融网点安全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各地

公安机关纷纷作出反应。据报道，某市公安局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对近期公安工作尤其是金融网点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为进一步加强该市金融网点的安全保卫工

作，吸取沈阳运钞车被抢案件的教训，在全市各类大小金融

点，除定点驻扎两名民警全天候死看硬守外，在银行早、晚

接送款两个时间段内 ，再增加三名荷枪实弹的便衣民警，在

距金融网点门口十米附近进行巡逻，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

⋯⋯ 相信这则标题为《胆敢抢银行，击毙没商量》的消息一

经登出，会对潜在的犯罪分子产生强烈的震慑，从而减少在

当地发生此类恶性案件的可能性。 但作为法律人，对这则消

息中所强调的“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这一最有威慑力的

打击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犯罪的措施，却只能持强烈的否定

态度。 固然，近两年来，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恶性暴力案

件不仅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做案手段也从持械抢劫发展到

使用爆炸物抢劫。对这些恶性暴力案件，如果仍限制人民警

察采取以往那些简单、被动的处理方法，既不利于打击犯罪

，不利于保护国家、集体的财产以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

安全，也不利用保护工作在与犯罪分子斗争第一线的人民警

察的生命安全。由公安机关甚至是全社会开动脑筋想出更多

的直接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手段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所有的这



些方法都应当限定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对于“一旦

发现劫匪当场击毙”，如果这是该市公安局所拟采取的实实

在在的克敌之法，就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一旦

发现劫匪当场击毙”，首先违反了我国法律中关于武器使用

的规定。根据1996年1月16日起实施的国务院《人民警察使用

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0条及第11条中关于人民警察对

武器经警告无效后使用、直接使用、不得使用、停止使用等

各种情形的适用条件及限制的具体规定，对于抢劫银行的劫

匪，如其非持械抢劫，则人民警察不能对其使用武器；如劫

匪是怀孕的妇女、儿童，除非其使用枪支、爆炸实施犯罪，

人民警察不能对其使用武器；如持械抢劫银行的劫匪处于群

众聚集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

险物品的场所，除非不使用武器予以制止将发生更为严重的

危害后果，原则上人民警察不得对其使用武器；即使对于一

般的持械抢劫银行的劫匪，人民警察原则上也只能于警告无

效后才能使用武器，如其在人民警察警告后停止实施犯罪，

服从人民警察命令，则人民警察也不得对其使用武器。对于

这几种情形，人民警察原则上尚不能直接对其使用武器，又

何谈当场将其击毙？即使人民警察依法可以对这些劫匪使用

武器，无论是在警告无效后使用武器或者依法直接使用武器

，按照该条例规定，也仅是使用武器而已，并未规定可以或

者应当当场击毙。并且，在人民警察依法使用武器后，如果

犯罪分子停止实施犯罪并服从人民警察命令，或者犯罪分子

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人民警察也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

。这说明虽然在客观上不能保证人民警察在使用武器时不会

将犯罪分子当场击毙，虽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人民警察在使用



武器时不将犯罪分子当场击毙，但该条例所反映出的立法精

神是不鼓励在使用武器时有意识地去将犯罪分子当场击毙。

我们不知道该市公安局所规定的“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

的具体内容和操作标准是什么，但如果也如同其字面意思一

样的含 糊、宽松，显然就是对上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相关规定的严重违反。在更深的一个层次里，也就

是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权的根本侵犯。 “一

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其次涉及到一个是否越权的问题。按

照《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之规定，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

固然可判死刑，但也可以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判处10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即使判处死刑，也可暂缓两年执行。

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犯罪分子都会被

判处死刑。再者，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犯罪目前相当一部

分是共同犯罪。在这些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中所

起的不同作用也决定了不是每一个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劫

匪都罪重至死。当然，该市公安局所针对的是那些在现场实

施抢劫的犯罪分子。但即使是在犯罪现场的犯罪分子，也可

能有分工不同。如有人只负责放风。所有这些犯罪分子最终

如何量刑，依法应由人民法院经审理确定。人民警察在防范

、制止、侦查犯罪过程中因客观的紧急需要将劫匪直接当场

击毙本来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但如果人民警察背离了这一

原则，主观上本身就抱着“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这种追

求当场击毙劫匪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越过人民法院而直接对

劫匪宣布了死刑，有违于罪刑法定及依职权处理案件的原则

。且不说此事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市级公安局，即使是公安部

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不当的。 “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还



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监督和约束公安机关使用武器

的权力不被滥用。前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在

规定由人民警察对案件是否属于持械抢劫公私财物；实施凶

杀、劫持人质；放火、决水、爆炸；劫持航空器、船舰、火

车、机动车或者驾驶车、船等机动交通工具等十五种可以使

用武器的法定紧急情形之一来加以判断时，明确规定除非存

在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这两种

情形，原则上只能在警告无效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器。这一规

定本身就是对公安机关使用武器的权力的一种制约。“一旦

发现劫匪当场击毙”这种提法显然明确超出了这一限制。再

者，如果人民警察在劫匪尚未动手实施抢劫之前已先行察觉

，那么此时是否允许人民警察先发制人，抢在劫匪动手实施

抢劫之前直接将其当场击毙？如果允许，那么对人民警察先

发制人这种权力如何监督和约束？谁能保证人民警察判断不

会失误？谁能保证没有人不会利用人民警察这一权力设计陷

害他人？谁能保证没有极其个别的不法警察不会利用这一权

力实施犯罪？ 综上三点，显然允许人民警察把“一旦发现劫

匪当场击毙”作为预防、制止犯罪的手段只能是导致执法者

违法。 即使宣扬“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只是该市公安局

和媒体配合对犯罪他子所展开的一场虚虚实实的攻心战，在

我国坚持进一步加强以法治国的背景下，也是不适当的。正

如《刑法》第一条规定，刑法的目的除了打击犯罪以外，还

有预防犯罪和教育社会。因此，公案机关与预防、制止、打

击犯罪的手段，不应当仅仅是预防、制止、打击犯罪的手段

，还应当是以其行为的正当合法，程序的正当合法，来教育

广大公民。如果图一时所需，任意的扩大对法律的解释，甚



至做出执法者违法的事情，并将此这样一种错误的法律观念

被广为宣传，公安机关此举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因

为，即使此举震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客观上避免或减少了

诸如沈阳1.18案件的发生，但是在我国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法

律素质还都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必然会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

。就在笔者行将完稿之际，又从《南方周末》中了解到今年1

月8日我国另一城市民警“在飞车劫匪快要逃脱情况下，果断

举枪射击，当场将一名劫匪击毙，另一劫匪被击伤束手就擒

”，“群众拍手叫好”。一个案件的错误影响尚小，如果一

个社会的观念错误就是一件可怕的事了。 毋庸置疑，提出用

“一旦发现劫匪当场击毙”的手段来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初衷

是好的。但预防和打击犯罪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更是一个严

肃的过程。而严肃执法是根本的前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